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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到期本金額500,000,000美元息率7.50%的優先票據 

（證券代號：5880） 

 

最近事態的進展 

 

本公告由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遵照《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第13.19條和第13.25條以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

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刊發的公告（「先前公

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目前的財務狀況以及向開曼群島大法院（「開曼法院」）提交清盤呈

請並申請委任共同臨時清盤人（「共同臨時清盤人」）（統稱「申請」）。開曼法院將於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就申請舉行聆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公眾，自刊發先前公告以來，董事會已向集團員

工通報了申請的情況，目前集團生產經營情況穩定。 

 

自先前公告以來，本集團已收到境內外債權人諸多查詢和函件，董事會成員也已經就申請與部

分債權人進行了溝通討論。這些溝通中的部分由部分集團運營子公司所在地的中國濟南市政府

（「當地政府」）組織。在該等討論中，當地政府表示了對公司的支持並要求境內債權人不對

集團採取過激的行動。參與該等討論的境內債權人已表示了在當前情況下對於當地政府要求的

理解與支持。 

 

本集團的相當一部分債權人對本集團的債務償付計畫高度關切，並表示希望看到一個集團籌集

資金以儘快償付集團境內外債務的方案。 

 

截止本公告日，董事會已經從本公司的顧問和債權人處收集到並考慮了如下可能的方案： 

 

(1) 本集團向其現有股東和/或其他投資者發行股份； 

 

(2) 本集團對於集團的部分資產進行重組； 

 

(3) 本集團對於集團的部分資產進行證券化（如在該等資產上設定抵押）； 

 

(4) 以上任何方案的組合。 

 



 

  

   

 

以上各方案的目的均為為集團籌集資金以儘快償付集團欠境內外債權人的債務。如果開曼法院

批准申請並任命共同臨時清盤人，共同臨時清盤人將有權選擇並實施以上方案之一或其他方案

來償還集團債務。董事會已確認其將完全配合共同臨時清盤人的工作。本公司強調以上任何方

案的實施以符合適用法律法規（包括上市規則）的規定以及獲得所必要的同意或批准（包括但

不限於共同臨時清盤人（如獲任命）和相關監管機關的同意或批准）為前提。 

 

本公司將在適當的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告知股東和公眾關於申請的進展。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斌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發出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張斌（董事長兼總經理）、常張利及吳玲
綾；兩名非執行董事，即蔡國斌和李冠軍（吳玲綾為其替任董事）；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歐晉
德、曾學敏和沈平。 


